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3958/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7 号

为贯彻落实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

通知》（国发〔 2022〕 8 号），保障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顺利实施，国家税务

总局相应修订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及《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现予以发布，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

公告》（ 2019 年第 7 号）附件 2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2.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3 月 25 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行为，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

则、《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 2018〕 41 号）、《国务

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国发〔 2022〕 8 号）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

养老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二章 享受扣除及办理时间

第三条 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分别为：

（一）子女教育。学前教育阶段，为子女年满 3 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月。学历教育，

为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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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续教育。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

的当月至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结束的当月，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 48 个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为取得相关证

书的当年。

（三）大病医疗。为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

（四）住房贷款利息。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

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40 个月。

（五）住房租金。为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始的当月至租赁期结束的当

月。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

（六）赡养老人。为被赡养人年满 60 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七）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为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 周岁的前一个月。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学历教育和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期间，包含因病或其他

非主观原因休学但学籍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等假期。

第四条 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自符合条件开始，可以向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

提供上述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按其在本单位本年可享受

的累计扣除额办理扣除；也可以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并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上述专项附加扣除的，

对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只能选择从其中一处扣除。

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由其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自行向汇缴

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款时，应当根据纳税人报送的《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以下简称《扣除信息表》，见附件）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

除。

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在原单位任职、受雇期间已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

不得在新任职、受雇单位扣除。原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

起，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第六条 纳税人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仅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需要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

务机关报送《扣除信息表》，并在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第七条 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在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税款环节未享受或未足额享受

专项附加扣除的，可以在当年内向支付工资、薪金的扣缴义务人申请在剩余月份发放工资、薪

金时补充扣除，也可以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

时申报扣除。

第三章 报送信息及留存备查资料

第八条 纳税人选择在扣缴义务人发放工资、薪金所得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首次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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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应当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扣除信息表》；纳税年度中间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纳税

人应当更新《扣除信息表》相应栏次，并及时报送给扣缴义务人。

更换工作单位的纳税人，需要由新任职、受雇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在

入职的当月，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扣除信息表》。

第九条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 月份对

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扣缴义

务人于次年 1 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扣缴义务人应当将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一并报送至

主管税务机关。

第十条 纳税人选择在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填写并向汇缴地主管

税务机关报送《扣除信息表》。

第十一条 纳税人将需要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信息填报至《扣除信息表》相应栏次。

填报要素完整的，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受理；填报要素不完整的，扣缴义务人或

者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纳税人补正或重新填报。纳税人未补正或重新填报的，暂不办理

相关专项附加扣除，待纳税人补正或重新填报后再行办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配偶及子女的姓名、身份证件

类型及号码、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及起止时间、子女就读学校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

例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子女在境外接受教育的，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留学签证等境外教育佐证资料。

第十三条 纳税人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应当填

报教育起止时间、教育阶段等信息；接受技能人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应

当填报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发证（批准）时间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应当留存职业资格相关证书等资料。

第十四条 纳税人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住房权属信息、住房坐落

地址、贷款方式、贷款银行、贷款合同编号、贷款期限、首次还款日期等信息；纳税人有配偶

的，填写配偶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等资料。

第十五条 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坐落

地址、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纳税人有配偶的，填写配偶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资料。

第十六条 纳税人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纳税人是否为独生子女、月扣

除金额、被赡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与纳税人关系；有共同赡养人的，需填报分摊

方式、共同赡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约定或指定分摊的书面分摊协议等资料。

第十七条 纳税人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患者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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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与纳税人关系、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总金额、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负担的自付金额

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大病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复印

件，或者医疗保障部门出具的纳税年度医药费用清单等资料。

第十八条 纳税人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配偶及子女的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如居民身份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及号码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

例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

第十九条 纳税人应当对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章 信息报送方式

第二十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

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规定办

理：

（一）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

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

（二）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

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扣

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既可以

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一式两份）

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税

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报送纸质《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管税务

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

第二十三条 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应当告知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方式和渠道，

鼓励并引导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端报送信息。

第五章 后续管理

第二十四条 纳税人应当将《扣除信息表》及相关留存备查资料，自法定汇算清缴期结

束后保存五年。

纳税人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的《扣除信息表》，扣缴义务人应当自预扣预缴年度的次年起留

存五年。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

予以扣除，不得拒绝。扣缴义务人应当为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保密。

第二十六条 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办理扣缴申报，不得擅自

更改纳税人提供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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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纳税人拒绝

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除纳税人另有要求外，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人提供已办理的

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及金额等信息。

第二十七条 税务机关定期对纳税人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开展抽查。

第二十八条 税务机关核查时，纳税人无法提供留存备查资料，或者留存备查资料不能

支持相关情况的，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提供其他佐证；不能提供其他佐证材料，或者佐证

材料仍不足以支持的，不得享受相关专项附加扣除。

第二十九条 税务机关核查专项附加扣除情况时，可以提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核查，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

第三十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形严重的，应

当纳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及违反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

规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一）报送虚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二）重复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三）超范围或标准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四）拒不提供留存备查资料；

（五）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纳税人在任职、受雇单位报送虚假扣除信息的，税务机关责令改正的同时，通知扣缴义

务人。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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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填表说明

一、填表须知

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有关规定制定。

（一）纳税人按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情况填报对应栏次；纳税人不享受的项

目，无需填报。纳税人未填报的项目，默认为不享受。

（二）较上次报送信息是否发生变化：纳税人填报本表时，对各专项附加扣

除，首次报送的，在“首次报送”前的框内划“√”。继续报送本表且无变化的，

在“无变化”前的框内划“√”；发生变化的，在“有变化”前的框内划“√”，

并填写发生变化的扣除项目信息。

（三）身份证件号码应从左向右顶格填写，位数不满 18 位的，需在空白格

处划“/”。

（四）如各类扣除项目的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多张《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表》。

二、适用范围

（一）本表适用于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

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七项专项附加扣除的自然人纳税人填写。

选择在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享受的，纳税人填写后报送至扣缴

义务人；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填写后报送至

税务机关。

（二）纳税人首次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时，应将本人所涉及的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表内各信息项填写完整。纳税人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更新此表相

关信息项，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或税务机关。

纳税人在以后纳税年度继续申报扣除的，应对扣除事项有无变化进行确认。

三、各栏填写说明

（一）表头项目

填报日期：纳税人填写本表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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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年度：填写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所属年度。

纳税人姓名：填写自然人纳税人姓名。

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有中国居民身份证的，填写公民身份号码；没有公民

身份号码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二）表内基础信息栏

纳税人信息：填写纳税人有效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联系地址。其中，手

机号码为必填项。

纳税人配偶信息：纳税人有配偶的填写本栏，没有配偶的则不填。具体填写

纳税人配偶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三）表内各栏

1.子女教育

子女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

称及号码。

出生日期：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日。

当前受教育阶段：选择纳税人子女当前的受教育阶段。区分“学前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四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当前受教育阶段起始时间：填写纳税人子女处于当前受教育阶段的起始时

间，具体到年月。

当前受教育阶段结束时间：纳税人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的结束时间或预计结

束的时间，具体到年月。

子女教育终止时间：填写纳税人子女不再接受符合子女教育扣除条件的学历

教育的时间，具体到年月。

就读国家（或地区）、就读学校：填写纳税人子女就读的国家或地区名称、

学校名称。

本人扣除比例：选择可扣除额度的分摊比例，由本人全额扣除的，选择

“100%”，分摊扣除的，选“50%”，在对应框内打“√”。

2.继续教育

当前继续教育起始时间：填写接受当前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起始时间，

具体到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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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继续教育结束时间：填写接受当前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结束时间，

或预计结束的时间，具体到年月。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阶段：区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其他”五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类型：区分“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两种类型，在对

应框内打“√”。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发证（批准）日期：填写纳

税人取得的继续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上注明的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及发

证（批准）日期。

3.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坐落地址：填写首套贷款房屋的详细地址，具体到楼门号。

产权证号/不动产登记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号/预售合同号：填写首套贷款房

屋的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预售合同中的相应号码。如所购

买住房已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填写产权证号或不动产登记号；所购住房尚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的，填写商品房买卖合同号或预售合同号。

本人是否借款人：按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并在对应框内打“√”。

本人是借款人的情形，包括本人独立贷款、与配偶共同贷款的情形。如果选择

“否”，则表头位置须填写配偶信息。

是否婚前各自首套贷款，且婚后分别扣除 50%：按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

并在对应框内打“√”。该情形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各有一套首套贷款住房，婚

后选择按夫妻双方各 50%份额扣除的情况。不填默认为“否”。

公积金贷款｜贷款合同编号：填写公积金贷款的贷款合同编号。

商业贷款｜贷款合同编号：填写与金融机构签订的住房商业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期限（月）：填写住房贷款合同上注明的贷款期限，按月填写。

首次还款日期：填写住房贷款合同上注明的首次还款日期。

贷款银行：填写商业贷款的银行总行名称。

4.住房租金

住房坐落地址：填写纳税人租赁房屋的详细地址，具体到楼门号。

出租方（个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租赁房屋为个人的，填写本栏。

具体填写住房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9



 

出租方(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租赁房屋为单位

所有的，填写单位法定名称全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要工作城市：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地区、州、盟）。无任职受雇单位的，填写其办理汇算清缴地所在城市。

住房租赁合同编号（非必填）：填写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编号。

租赁期起、租赁期止：填写纳税人住房租赁合同上注明的租赁起、止日期，

具体到年月。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

5.赡养老人

纳税人身份：区分“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两种情形，并在对应框内打“√”。

被赡养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被赡养人的姓名、有效证件名称

及号码。

被赡养人出生日期：填写被赡养人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

与纳税人关系：按被赡养人与纳税人的关系填报，区分“父亲、母亲、其他”

三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共同赡养人：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时填写本栏，独生子女无须填写。填写与

纳税人实际承担共同赡养义务的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分摊方式：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时填写本栏，独生子女无须填写。区分“平

均分摊、赡养人约定分摊、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三种情形，并在对应框内打 “√”。

本年度月扣除金额：填写扣除年度内，按政策规定计算的纳税人每月可以享

受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金额。

6.大病医疗

患者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患者姓

名、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

医药费用总金额：填写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

医药费用总金额。

个人负担金额：填写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基本医保目录范围内

扣除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部分。

与纳税人关系：按患者与纳税人的关系填报，区分“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三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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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

称（如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等）及号码。

出生日期：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日。

本人扣除比例：选择可扣除额度的分摊比例，由本人全额扣除的，选择

“100%”，分摊扣除的，选“50%”，在对应框内打“√”。

8.扣缴义务人信息

纳税人选择由任职受雇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填写本栏。

扣缴义务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由扣缴义务

人在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填写扣缴义务

人名称全称及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签字（章）栏次

“声明”栏：需由纳税人签字。

“扣缴义务人签章”栏：扣缴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应由扣缴单位签章，

办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并填写接收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日期。

“代理机构签章”栏：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填写代理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加盖代理机构印章，代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并填写经办人身份

证件号码。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委托专业机构代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需代理机构签

章。

“受理机关”栏：由受理机关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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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 月年 日至 日月年

扣缴义务人名称：

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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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声明 :本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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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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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填表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预扣预缴申报；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以及向纳税

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

偶然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二、报送期限

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税款的次月 15 日内，将已扣税款缴入国库，

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

三、本表各栏填写

（一）表头项目

1.税款所属期：填写扣缴义务人预扣、代扣税款当月的第 1 日至最后 1 日。如：2019

年 3 月 20 日发放工资时代扣的税款，税款所属期填写“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2.扣缴义务人名称：填写扣缴义务人的法定名称全称。

3.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识别号或

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表内各栏

1.第 2 列“姓名”：填写纳税人姓名。

2.第 3 列“身份证件类型”：填写纳税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名称。中国公民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的，填写居民身份证；没有居民身份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或者护照等。

3.第 4 列“身份证件号码”：填写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上载明的证件号码。

4.第 5 列“纳税人识别号”：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上载明的“公民身份号码”；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5.第 6 列“是否为非居民个人”：纳税人为居民个人的填“否”。为非居民个人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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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同、任职期限、预期工作时间等不同情况，填写“是，且不超过 90 天”或者“是，且

超过 90 天不超过 183 天”。不填默认为“否”。

其中，纳税人为非居民个人的，填写“是，且不超过 90 天”的，当年在境内实际居住

超过 90 天的次月 15 日内，填写“是，且超过 90 天不超过 183 天”。

6.第 7 列 “所得项目”：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的应税所得项目名

称。同一纳税人取得多项或者多次所得的，应分行填写。

7.第 8～21 列“本月（次）情况”：填写扣缴义务人当月（次）支付给纳税人的所得，

以及按规定各所得项目当月（次）可扣除的减除费用、专项扣除、其他扣除等。其中，工资、

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按照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在该任职受雇

单位截至当月可享受的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扣除总额，填写至“累计情况”中第 25～30

列相应栏，本月情况中则无须填写。

（1）“收入额计算”：包含“收入”“费用”“免税收入”。收入额=第 8 列-第 9 列-第 10

列。

①第 8 列“收入”：填写当月（次）扣缴义务人支付给纳税人所得的总额。

②第 9 列“费用”：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填写，取得其

他各项所得时无须填写本列。居民个人取得上述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费用填

写“800”元；每次收入 4000 元以上的，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

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

③第 10 列“免税收入”：填写纳税人各所得项目收入总额中，包含的税法规定的免税收

入金额。其中，税法规定“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对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计的

30%部分，填入本列。

（2）第 11 列“减除费用”：按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标准填写。如，2019 年纳税人取得

工资、薪金所得按月申报时，填写 5000 元。纳税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填写 800 元；每次收入 4000 元以上的，按收入的 20%填写。

（3）第 12～15 列“专项扣除”：分别填写按规定允许扣除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三险一金”）的金额。

（4）第 16～21 列“其他扣除”：分别填写按规定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

8.第 22～31 列“累计情况”：本栏适用于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取得佣金收入等按规定采取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时填报。

（1）第 22 列“累计收入额”：填写本纳税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扣缴义务人支付给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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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支付给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的累计收入额。

（2）第 23 列“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

或者从业的月份数计算。

（3）第 24 列“累计专项扣除”：填写本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按规定允许扣除的“三险

一金”的累计金额。

（4）第 25～30 列“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分别填写截至当前月份，纳税人按规定可享

受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

除的累计金额。大病医疗扣除由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办理，此处无须填报。

（5）第 31 列“累计其他扣除”：填写本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按规定允许扣除的年金（包

括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健康保险、税延养老保险及其他扣除项目的累计金额。

9.第 32 列“减按计税比例”：填写按规定实行应纳税所得额减计税收优惠的减计比例。

无减计规定的，可不填，系统默认为 100%。如，某项税收政策实行减按 6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则本列填 60%。

10.第 33 列“准予扣除的捐赠额”：是指按照税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可以在税前

扣除的捐赠额。

11.第 34～40 列“税款计算”：填写扣缴义务人当月扣缴个人所得税款的计算情况。

（1）第 34 列“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

①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

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②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收入额减去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③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填写本

月（次）收入额减除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其

他扣除后的余额。

④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填写本月（次）收

入额。

⑤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去减除费用、

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⑥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转让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

允许扣除的税费后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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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适用“减按计税比例”的所得项目，其应纳税所得额按上述方法计算后乘以减按

计税比例的金额填报。

按照税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捐赠额，可以按上述方法计算后从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第 35～36 列“税率/预扣率”“速算扣除数”：填写各所得项目按规定适用的税率

（或预扣率）和速算扣除数。没有速算扣除数的，则不填。

（3）第 37 列“应纳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 37 列=第 34 列×第 35 列-第

36 列。

（4）第 38 列“减免税额”：填写符合税法规定可减免的税额，并附报《个人所得税减

免税事项报告表》。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以及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佣金收入，

填写本年度累计减免税额；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以外的所得或非居民个人取得各项所得，

填写本月（次）减免税额。

（5）第 39 列“已缴税额”：填写本年或本月（次）纳税人同一所得项目，已由扣缴义

务人实际扣缴的税款金额。

（6）第 40 列“应补/退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 40 列=第 37 列-第 38 列-

第 39 列。

四、其他事项说明

以纸质方式报送本表的，应当一式两份，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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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7号
	为贯彻落实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国发〔 2022〕 8号），保障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顺利实施，国家税务总局相应修订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及《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现予以发布，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2018年第 6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 2019年第 7号）附件 2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2.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 3月 25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行为，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 2018〕 41号）、《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国发〔 2022〕 8号）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二章享受扣除及办理时间第三条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分别为：（一）子女教育。学前教育阶段，为子女年满 3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月。学历教育，
	为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
	Figure
	（二）继续教育。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结束的当月，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48个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为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
	（三）大病医疗。为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
	（四）住房贷款利息。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40个月。
	（五）住房租金。为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始的当月至租赁期结束的当月。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
	（六）赡养老人。为被赡养人年满 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七）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为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周岁的前一个月。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学历教育和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期间，包含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学籍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等假期。
	第四条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自符合条件开始，可以向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提供上述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按其在本单位本年可享受的累计扣除额办理扣除；也可以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并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上述专项附加扣除的，对同一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只能选择从其中一处扣除。
	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由其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第五条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款时，应当根据纳税人报送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以下简称《扣除信息表》，见附件）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在原单位任职、受雇期间已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不得在新任职、受雇单位扣除。原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起，停止为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第六条纳税人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仅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需要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除信息表》，并在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第七条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在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税款环节未享受或未足额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可以在当年内向支付工资、薪金的扣缴义务人申请在剩余月份发放工资、薪金时补充扣除，也可以在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内，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
	第三章报送信息及留存备查资料第八条纳税人选择在扣缴义务人发放工资、薪金所得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首次享
	第三章报送信息及留存备查资料第八条纳税人选择在扣缴义务人发放工资、薪金所得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首次享
	受时应当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扣除信息表》；纳税年度中间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纳税人应当更新《扣除信息表》相应栏次，并及时报送给扣缴义务人。

	Figure
	更换工作单位的纳税人，需要由新任职、受雇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在入职的当月，填写并向扣缴义务人报送《扣除信息表》。
	第九条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扣缴义务人于次年 1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扣缴义务人应当将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一并报送至主管税务机关。
	第十条纳税人选择在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填写并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除信息表》。
	第十一条纳税人将需要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信息填报至《扣除信息表》相应栏次。填报要素完整的，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受理；填报要素不完整的，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纳税人补正或重新填报。纳税人未补正或重新填报的，暂不办理相关专项附加扣除，待纳税人补正或重新填报后再行办理。
	第十二条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配偶及子女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及起止时间、子女就读学校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例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子女在境外接受教育的，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留学签证等境外教育佐证资料。
	第十三条纳税人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应当填报教育起止时间、教育阶段等信息；接受技能人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应当填报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发证（批准）时间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应当留存职业资格相关证书等资料。
	第十四条纳税人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住房权属信息、住房坐落地址、贷款方式、贷款银行、贷款合同编号、贷款期限、首次还款日期等信息；纳税人有配偶的，填写配偶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等资料。
	第十五条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坐落地址、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纳税人有配偶的，填写配偶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资料。
	第十六条纳税人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纳税人是否为独生子女、月扣除金额、被赡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与纳税人关系；有共同赡养人的，需填报分摊方式、共同赡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约定或指定分摊的书面分摊协议等资料。
	第十七条纳税人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患者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
	Figure
	码、与纳税人关系、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总金额、医保目录范围内个人负担的自付金额等信息。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大病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件或复印件，或者医疗保障部门出具的纳税年度医药费用清单等资料。
	第十八条纳税人享受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配偶及子女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如居民身份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及号码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例等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资料包括：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第十九条纳税人应当对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章信息报送方式第二十条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第二十一条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规定办理：（一）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
	（二）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机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第二十二条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一式两份）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打印，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报送纸质《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
	第二十三条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应当告知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方式和渠道，鼓励并引导纳税人采用远程办税端报送信息。
	第五章后续管理第二十四条纳税人应当将《扣除信息表》及相关留存备查资料，自法定汇算清缴期结束后保存五年。纳税人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的《扣除信息表》，扣缴义务人应当自预扣预缴年度的次年起留存五年。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绝。扣缴义务人应当为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保密。第二十六条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办理扣缴申报，不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相关信息。
	Figure
	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纳税人拒绝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除纳税人另有要求外，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人提供已办理的
	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及金额等信息。第二十七条税务机关定期对纳税人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开展抽查。第二十八条税务机关核查时，纳税人无法提供留存备查资料，或者留存备查资料不能
	支持相关情况的，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提供其他佐证；不能提供其他佐证材料，或者佐证材料仍不足以支持的，不得享受相关专项附加扣除。第二十九条税务机关核查专项附加扣除情况时，可以提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核查，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
	第三十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形严重的，应当纳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及违反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一）报送虚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二）重复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三）超范围或标准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四）拒不提供留存备查资料；（五）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纳税人在任职、受雇单位报送虚假扣除信息的，税务机关责令改正的同时，通知扣缴义
	务人。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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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填表说明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填表说明
	一、填表须知
	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
	（一）纳税人按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情况填报对应栏次；纳税人不享受的项目，无需填报。纳税人未填报的项目，默认为不享受。
	（二）较上次报送信息是否发生变化：纳税人填报本表时，对各专项附加扣除，首次报送的，在“首次报送”前的框内划“√”。继续报送本表且无变化的，在“无变化”前的框内划“√”；发生变化的，在“有变化”前的框内划“√”，并填写发生变化的扣除项目信息。
	（三）身份证件号码应从左向右顶格填写，位数不满 18位的，需在空白格处划“/”。
	（四）如各类扣除项目的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多张《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二、适用范围
	（一）本表适用于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七项专项附加扣除的自然人纳税人填写。选择在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享受的，纳税人填写后报送至扣缴义务人；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填写后报送至税务机关。
	（二）纳税人首次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时，应将本人所涉及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内各信息项填写完整。纳税人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更新此表相关信息项，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或税务机关。
	纳税人在以后纳税年度继续申报扣除的，应对扣除事项有无变化进行确认。
	三、各栏填写说明
	（一）表头项目
	填报日期：纳税人填写本表时的日期。
	填报日期：纳税人填写本表时的日期。
	扣除年度：填写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所属年度。纳税人姓名：填写自然人纳税人姓名。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有中国居民身份证的，填写公民身份号码；没有公民

	Figure
	身份号码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二）表内基础信息栏
	纳税人信息：填写纳税人有效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联系地址。其中，手机号码为必填项。纳税人配偶信息：纳税人有配偶的填写本栏，没有配偶的则不填。具体填写纳税人配偶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三）表内各栏
	1.子女教育
	1.子女教育
	子女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
	称及号码。出生日期：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日。当前受教育阶段：选择纳税人子女当前的受教育阶段。区分“学前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四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当前受教育阶段起始时间：填写纳税人子女处于当前受教育阶段的起始时间，具体到年月。当前受教育阶段结束时间：纳税人子女当前受教育阶段的结束时间或预计结束的时间，具体到年月。子女教育终止时间：填写纳税人子女不再接受符合子女教育扣除条件的学历教育的时间，具体到年月。就读国家（或地区）、就读学校：填写纳税人子女就读的国家或地区名称、学校名称。本人扣除比例：选择可扣除额度的分摊比例，由本人全额扣除的，选择“100%”，分摊扣除的，选“50%”，在对应框内打“√”。

	2.继续教育
	2.继续教育
	当前继续教育起始时间：填写接受当前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起始时间，具体到年月。
	Figure
	当前继续教育结束时间：填写接受当前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结束时间，或预计结束的时间，具体到年月。学历（学位）继续教育阶段：区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他”五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类型：区分“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两种类型，在对应框内打“√”。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发证（批准）日期：填写纳税人取得的继续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上注明的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机关及发证（批准）日期。

	3.住房贷款利息
	3.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坐落地址：填写首套贷款房屋的详细地址，具体到楼门号。
	产权证号/不动产登记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号/预售合同号：填写首套贷款房屋的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预售合同中的相应号码。如所购买住房已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填写产权证号或不动产登记号；所购住房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填写商品房买卖合同号或预售合同号。
	本人是否借款人：按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并在对应框内打“√”。本人是借款人的情形，包括本人独立贷款、与配偶共同贷款的情形。如果选择“否”，则表头位置须填写配偶信息。
	是否婚前各自首套贷款，且婚后分别扣除 50%：按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并在对应框内打“√”。该情形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各有一套首套贷款住房，婚后选择按夫妻双方各50%份额扣除的情况。不填默认为“否”。
	公积金贷款｜贷款合同编号：填写公积金贷款的贷款合同编号。商业贷款｜贷款合同编号：填写与金融机构签订的住房商业贷款合同编号。贷款期限（月）：填写住房贷款合同上注明的贷款期限，按月填写。首次还款日期：填写住房贷款合同上注明的首次还款日期。贷款银行：填写商业贷款的银行总行名称。

	4.住房租金
	4.住房租金
	住房坐落地址：填写纳税人租赁房屋的详细地址，具体到楼门号。出租方（个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租赁房屋为个人的，填写本栏。具体填写住房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Figure
	出租方(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租赁房屋为单位所有的，填写单位法定名称全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主要工作城市：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地区、州、盟）。无任职受雇单位的，填写其办理汇算清缴地所在城市。住房租赁合同编号（非必填）：填写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编号。租赁期起、租赁期止：填写纳税人住房租赁合同上注明的租赁起、止日期，
	具体到年月。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

	5.赡养老人
	5.赡养老人
	纳税人身份：区分“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两种情形，并在对应框内打“√”。被赡养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被赡养人的姓名、有效证件名称
	及号码。被赡养人出生日期：填写被赡养人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与纳税人关系：按被赡养人与纳税人的关系填报，区分“父亲、母亲、其他”
	三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共同赡养人：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时填写本栏，独生子女无须填写。填写与纳税人实际承担共同赡养义务的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分摊方式：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时填写本栏，独生子女无须填写。区分“平均分摊、赡养人约定分摊、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三种情形，并在对应框内打 “√”。本年度月扣除金额：填写扣除年度内，按政策规定计算的纳税人每月可以享受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金额。

	6.大病医疗
	6.大病医疗
	患者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患者姓名、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医药费用总金额：填写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总金额。个人负担金额：填写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基本医保目录范围内扣除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部分。与纳税人关系：按患者与纳税人的关系填报，区分“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三种情形，在对应框内打“√”。
	Figure

	7.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7.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如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等）及号码。
	出生日期：填写纳税人子女的出生日期，具体到年月日。
	本人扣除比例：选择可扣除额度的分摊比例，由本人全额扣除的，选择“100%”，分摊扣除的，选“50%”，在对应框内打“√”。

	8.扣缴义务人信息
	8.扣缴义务人信息
	纳税人选择由任职受雇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填写本栏。
	扣缴义务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由扣缴义务人在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填写扣缴义务人名称全称及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签字（章）栏次
	“声明”栏：需由纳税人签字。
	“扣缴义务人签章”栏：扣缴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应由扣缴单位签章，办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并填写接收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日期。
	“代理机构签章”栏：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填写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加盖代理机构印章，代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并填写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委托专业机构代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需代理机构签章。
	“受理机关”栏：由受理机关填写。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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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填表说明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填表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预扣预缴申报；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以及向纳税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二、报送期限
	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税款的次月 15日内，将已扣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
	三、本表各栏填写
	（一）表头项目
	1.
	1.
	1.
	1.
	税款所属期：填写扣缴义务人预扣、代扣税款当月的第 1日至最后 1日。如：2019年 3月 20日发放工资时代扣的税款，税款所属期填写“2019年 3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2.扣缴义务人名称：填写扣缴义务人的法定名称全称。

	3.
	3.
	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表内各栏
	1.第 2列“姓名”：填写纳税人姓名。
	2.第 
	2.第 
	2.第 
	2.第 
	3列“身份证件类型”：填写纳税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名称。中国公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填写居民身份证；没有居民身份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通行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或者护照等。

	3.第 4列“身份证件号码”：填写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上载明的证件号码。

	4.第 
	4.第 
	5列“纳税人识别号”：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载明的“公民身份号码”；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5.第 6列“是否为非居民个人”：纳税人为居民个人的填“否”。为非居民个人的，根
	Figure
	据合同、任职期限、预期工作时间等不同情况，填写“是，且不超过 90天”或者“是，且超过 90天不超过 183天”。不填默认为“否”。其中，纳税人为非居民个人的，填写“是，且不超过 90天”的，当年在境内实际居住超过 90天的次月 15日内，填写“是，且超过 90天不超过 183天”。
	6.第 
	6.第 
	6.第 
	7列 “所得项目”：填写纳税人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的应税所得项目名称。同一纳税人取得多项或者多次所得的，应分行填写。

	7.第 
	7.第 
	8～21列“本月（次）情况”：填写扣缴义务人当月（次）支付给纳税人的所得，以及按规定各所得项目当月（次）可扣除的减除费用、专项扣除、其他扣除等。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按照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在该任职受雇单位截至当月可享受的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扣除总额，填写至“累计情况”中第 25～30列相应栏，本月情况中则无须填写。


	（1）“
	（1）“
	（1）“
	（1）“
	收入额计算”：包含“收入”“费用”“免税收入”。收入额=第 8列-第 9列-第 10列。

	①第 8列“收入”：填写当月（次）扣缴义务人支付给纳税人所得的总额。

	②第 9列“费用”：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填写，取得其他各项所得时无须填写本列。居民个人取得上述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费用填写“800”元；每次收入 4000元以上的，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
	②第 9列“费用”：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填写，取得其他各项所得时无须填写本列。居民个人取得上述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费用填写“800”元；每次收入 4000元以上的，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费用按收入的 20%填写。

	③第 10列“免税收入”：填写纳税人各所得项目收入总额中，包含的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金额。其中，税法规定“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对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计的30%部分，填入本列。
	③第 10列“免税收入”：填写纳税人各所得项目收入总额中，包含的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金额。其中，税法规定“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对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计的30%部分，填入本列。

	（2）第 
	（2）第 
	11列“减除费用”：按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标准填写。如，2019年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月申报时，填写 5000元。纳税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填写 800元；每次收入 4000元以上的，按收入的 20%填写。

	（3）第 
	（3）第 
	12～15列“专项扣除”：分别填写按规定允许扣除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三险一金”）的金额。


	（4）第 16～21列“其他扣除”：分别填写按规定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
	8.第 22～31列“累计情况”：本栏适用于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佣金收入等按规定采取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时填报。
	（1）第 22列“累计收入额”：填写本纳税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扣缴义务人支付给纳税
	（1）第 22列“累计收入额”：填写本纳税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扣缴义务人支付给纳税
	人的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支付给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的累计收入额。

	Figure
	（2）第 
	（2）第 
	（2）第 
	23列“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或者从业的月份数计算。

	（3）第 
	（3）第 
	24列“累计专项扣除”：填写本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按规定允许扣除的“三险一金”的累计金额。

	（4）第 
	（4）第 
	25～30列“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分别填写截至当前月份，纳税人按规定可享受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除的累计金额。大病医疗扣除由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办理，此处无须填报。

	（5）第 
	（5）第 
	31列“累计其他扣除”：填写本年度截至当前月份，按规定允许扣除的年金（包括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健康保险、税延养老保险及其他扣除项目的累计金额。


	9.第 32列“减按计税比例”：填写按规定实行应纳税所得额减计税收优惠的减计比例。无减计规定的，可不填，系统默认为 100%。如，某项税收政策实行减按 6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则本列填 60%。
	10.第 33列“准予扣除的捐赠额”：是指按照税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捐赠额。
	11.第 34～40列“税款计算”：填写扣缴义务人当月扣缴个人所得税款的计算情况。
	（1）第 34列“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
	①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①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①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①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②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填写收入额减去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③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③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③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填写累计收入额减除累计减除费用、累计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④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
	④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

	⑤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去减除费用、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⑤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去减除费用、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⑥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转让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允许扣除的税费后的余额。
	⑥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转让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允许扣除的税费后的余额。
	⑥居民个人或者非居民个人取得财产转让所得，填写本月（次）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允许扣除的税费后的余额。

	其中，适用“减按计税比例”的所得项目，其应纳税所得额按上述方法计算后乘以减按计税比例的金额填报。按照税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捐赠额，可以按上述方法计算后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第 
	（2）第 
	35～36列“税率/预扣率”“速算扣除数”：填写各所得项目按规定适用的税率（或预扣率）和速算扣除数。没有速算扣除数的，则不填。

	（3）第 
	（3）第 
	37列“应纳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 37列=第 34列×第 35列-第36列。

	（4）第 
	（4）第 
	38列“减免税额”：填写符合税法规定可减免的税额，并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以及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佣金收入，填写本年度累计减免税额；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以外的所得或非居民个人取得各项所得，填写本月（次）减免税额。

	（5）第 
	（5）第 
	39列“已缴税额”：填写本年或本月（次）纳税人同一所得项目，已由扣缴义务人实际扣缴的税款金额。

	（6）第 
	（6）第 
	40列“应补/退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 40列=第 37列-第 38列第 39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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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事项说明
	以纸质方式报送本表的，应当一式两份，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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